
附件：
天津科技大学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
办学风险应急预案

为了保障学历继续教育在校师生健康有序的学习、工作、生活，促进校外教学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防范办学安全风险的发生，切实有效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危害，依照上级有关要求及相关法律规定，从实际出发，特制定《天津科技大学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办学风险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坚持师生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积极处置”的方针，务本求实，明确责任，尽一切努力杜绝校外教学点内消防、饮食、治安等方面突发事件的发生，建立校外教学点安全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做到迅速、及时、积极地开展各项处置工作，切实维护教育稳定和校园安全。

二、工作目标

1.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提高校外教学点师生员工的安全自我防护能力。

2.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做到早期防范、早期处置。

3.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有效和果断的措施，确保校外教学点正常秩序。

三、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师生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

2.坚持领导有力，组织严密，制度落实，责任到岗，预防为先， 反应迅速，处理得当的原则。

四、机构与职责

成立校外教学点安全风险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校外教学点突发事件的组织、协调和处置。

（一）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机构设置

组长：天津科技大学分管继续教育工作校长

副组长：教务处相关领导、终身教育学院院长

成员：教务处、终身教育学院相关人员 

（二）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落实上级应急处置方案、决定。

2、统一领导、指挥、协调办学风险的应急处置工作。

3、及时修订完善办学风险应急预案，收集、综合分析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建议。

4、向上级汇报预案的执行情况，报送相关信息。

五、主要处置措施

1.校外教学点突发事件发生，立即启动安全风险应急预案

2.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情况，请求上级帮助指导。



3.召开校外教学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教师会议，通报情况、稳定人心。


4.确定专人组织调查，保留第一手资料(原始记录)，保护现场或保留物样，不擅自为事故定性，并写出事故报告，分别报送相关领导和部门。

5.召开学生会议，通报事件经过，并进行安全再教育，做好事故后校外教学点稳定和秩序维护工作。

6.校外教学点全体教师必须坚守各自岗位，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发布误导信息，共同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7.结合校外教学点实际拟订突发事件的具体处置事宜，包括食物中毒、火灾、校外教学点教学活动或组织集体活动突发伤亡事件、入校入侵、学生个人突发事件、交通、自然灾害等事件的处理办法。

六、校外教学点教学安全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将办学风险防范和强化舆情监测作为常态化管理，及时跟踪和研判。发生风险后，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要及时向学校和上级报告，并组织和协调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妥善处理。

（一）学生管理应急事项处理

1、矛盾纠纷处理

校外教学点发生矛盾纠纷事项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要及时派相关人员掌握和了解矛盾焦点及相关诉求，在24小时内予以纠正；如果是学生因认识不足出现理解误区，需要做出解释的，应及时回应，耐心做好学生的思想疏通。

2、学生信（上）访投诉

校外教学点发生学生信（上）访投诉事项时，应急领导工作小组要及时派相关人员联系（接待）上访学生，了解信（上）访原由，调查核实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如因在教学支持服务方式上存在缺位或漏项，以致影响学生教学任务完成等情况，要妥善争取解决方法，积极化解矛盾和风险。

（二）校外教学点教学活动应急处理

1.终止或者撤销的校外教学点善后处理

做好在籍学生的后续管理工作:一种方式是与校本部或相近的校外教学点办理有关资料、学籍、经费等方面的清理移交工作，在专业匹配的前提下，将学生转移到校本部或相近的校外教学点完成学业;另一种方式是责令校外教学点设点单位在终止办学过程中，全力维持校外教学点稳定与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安全平稳过渡。必要时要派出得力干部或工作组监督校外教学点设点单位开展善后工作，以保证学生正常完成学业。已撤销的校外教学点，原则上不再批准设立校外教学点。

2. 第三方损害利益

校外教学点撤销后，不得以天津科技大学名义从事任何形式的教育或培训活动，否则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社会上非法机构和个人假借主办校和校外教学点名义，虚假宣传、违规招生等行为，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情况，出现违法事项的，保留追究法律责任权利。



